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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会计核算探讨

【摘要】为了建立企业的长效安全机制，财政部对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的核算办法进行了数次改革，笔者首先从

企业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变迁的历程出发，进一步指出了在新规定下企业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

己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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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费是企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专

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在制定和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财政部对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

费的会计核算办法进行了反复调整，本文主要探讨了《财政部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的通知》（财会［2009］8

号）对高危行业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

一、企业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的变化

财政部对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的规定可以

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财政部下发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

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四）的通知》（财会［2004］3号）对

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核算与管理进行了规范。要求企

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一方面计入生产成本，允许税前扣

除，另一方面作为负债项目，计入“长期应付款”。对于费用性

支出直接核销长期应付款，对于用于购买固定资产等资本性

支出，应一次性提足折旧，并相应核减挂账金额。按照税法规

定，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

第二阶段：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中对企业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规定如下：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的

安全生产费用以及具有类似性质的各项费用，应当在所有者

权益中的“盈余公积”项下以“专项储备”项目单独反映。企业

按规定标准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等时，借记“利润分配———提

取专项储备”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专项储备”科目。对于

费用性支出，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借记“管理费用”等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使用安全生产储备购建安全生产设备

时，按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金额，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和核算的

安全防护设备等，企业应当按规定计提折旧，计入有关成本

费用。

第三阶段：《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规定，高危行业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

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专项储备”科目；企业使用提取安

全生产费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企业使

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购置固定资产的，应当通过“在建工程”

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

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

间不再计提折旧。

从政策的频繁变动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的矛盾心态，每

一次变化总会产生新的问题，首尾不能兼顾。所以，如何通过

完善政策，提高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投入，更好地保障安全生

产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二、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1援 安全生产设备的后续计量以及处置问题。《财政部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通知》规定：企业把计提的

安全生产费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时，需要通过“在建工程”科目

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

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

不再计提折旧。笔者认为，对于是否一次计提折旧、是否一次

核销账面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虽然企业提取安全生产费

时，对于这笔费用已经进行了税前扣除，所以如果再分期计提

折旧可能会造成重复扣除。但是，企业会不会利用这种固定资

产进行盈余管理呢？比如，甲公司拥有这样一台安全生产设

备，如果该设备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就一次计提了折旧，

企业会不会通过处置这种固定资产，来获得非经常性损益呢？

如果企业来年再购置新的安全生产设备，这样会不会又影响

损益呢？对于该种固定资产的处置究竟该如何进行会计核算，

准则并未作详细的规定。

2援 安全生产费的列报问题。从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变革

的历程可以知道，《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

的通知》规定：企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

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专项储备”科目。“专项储备”科目期

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减：库存股”和“盈余公

积”之间反映。但笔者认为专项储备并不属于所有者权益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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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不应列入所有者权益中，因为：首先，所有者权益是企业资

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它主要由资本和利

润构成，其来源主要由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以及留存收益构成，作为用来核算安全生产

费用的“专项储备”既不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也不可以归属

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其次，根据安全生产费

的定义，它是企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专门用

于完善和改进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从法律层次上看，我

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

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因此，专项储备不应列入所有者权益的

范畴。既然“专项储备”不属于所有者权益，那么在资产负债表

中就不能把该项目列入所有者权益中，该如何对其进行列报呢？

三、改进建议

1援 安全生产设备的后续计量及处置问题。为了防止企业

通过安全生产设备的处置进行盈余管理，企业在处置安全生

产设备时应该做会计分录：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贷：营业外收入。之所以这样进行核算，是因为企业处置该项

账实不符的固定资产会造成企业的非经常性损益增加，进而

当期利润增加，所有者权益也增加。为了防止企业通过这种方

式进行盈余管理，所以当收到该笔处置收入时一方面借记“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减少了所有者权益，另一方面

贷记“营业外收入”科目又使得所有者权益增加，这样在一定

程度上压缩了企业通过变卖该种设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2援 安全生产费列报的问题。企业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

费，可以说是企业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承担的一项法定

社会责任，企业对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负有保障义务，企

业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

预计负债是指因或有事项产生符合负债确认条件的时间

或金额不确定的现时义务。《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

事项》规定：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

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该义务的金

额能够可靠计量。

笔者认为，企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应该属于企业的一项

预计负债，因为：淤企业安全生产费是企业用于完善、改造和

维护安全防护设备等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其存在须

由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所以，它首先是

由于或有事项产生的。于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是为了以后用

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潜在的安全生产费用，属于企业的一

项潜在现时义务，是由企业过去的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潜在现

时义务。盂企业承担的安全生产义务，在未来需要完善安全生

产设备或采取安全措施时，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另外，把企业用于安全生产的“专项储备”重新作为一项

负债，与《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

关问题解答（四）的通知》（财会［2004］3号）中对高危行业企

业安全生产费用核算与管理的规定并不矛盾。财会［2004］3

号文中规定企业计提的安全生产费一方面计入生产成本，允

许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作为负债项目，计入“长期应付款”。虽

然说同样是计入负债，但笔者认为，长期应付款是一项确定的

负债，是企业需要履行的现时义务；预计负债是企业根据或有

事项等相关准则确认的，而或有事项是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

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所以二者存在一定的差

异。因此，建议对资产负债表作如下改动：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与现行准则规定不同的是，笔者认

为，不应将“专项储备”列入所有者权益的范畴，而是将其置于

非流动负债下的“预计负债”项目中进行核算。即为“预计负

债”设置二级明细项目，具体可以包括“未决诉讼或仲裁”、“债

务担保”、“产品质量保证”、“亏损合同”、“债务重组”、“专项储

备”以及“其他预计负债”二级项目。

综上所述，《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

通知》对安全生产费会计处理的新规定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因

执行会计准则带来一些问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安全生产费

用的长效机制作用，但不得不承认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系列

缺陷和不足。另外，对于笔者提出的建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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